
 

1. 实验室废弃物接收点日常接收的实验废物主要是病理性废物（含动物尸骸）、

损伤性废物及预处理后的感染性废物；化学性废物按学校通知定期回收； 

2. 实验废物包装须符合《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医疗废物专用包

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要求；不接收不符合包装要求的实验废物； 

3. 制式标签可到实验室废弃物接收点领取，贴于包装外侧，注明产废单位、废

物名称、危害性、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4. 实验动物尸骸应冷冻保存，与其他废物分开放置，不得含有针头、缝合线、

纱布、纸巾、垫料等其它实验废物；进行病原微生物、药理实验动物尸骸向

接收人员说明，分开保存；带有同位素等放射性物质实验动物尸骸按放射性

废物进行处理； 

5. 移交时经办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实验室须提交实验室负责人签字的《实验

室废物转移申报表》。 

分类收集 

• 实验室将实验产生的废物分类收集，可分化学性
废物、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 

网上填报 

• 在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站实验室废弃物系统内
按指引填写实验室废物转移申请； 

废物移交 

• 实验室指定专人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接收点，根
据申请表废物名称及数量进行点验交接； 

废物处置 

• 接收点收集实验废物后及时送交有资质处置公司
进行处置。 



  

类别 特征 常见组分或者废物名称 包装物 

化学性 

废物 

具有毒性、腐蚀

性、易燃易爆性

的废弃的化学

物品。 

1、优先控制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镉、铅、汞、呋

喃、三氯苯酚、多氯联苯、多环芳香类化合物等 

原瓶包装入纸箱/高密

度聚乙烯桶 

2、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化学品 
高密度聚乙烯桶，固液

分开、不相容分开。 

3、过期、失效或剩余的实验室废弃化学品、过期药

品（含生物制剂、疫苗） 

原瓶包装入纸箱，固液

分开、不相容分开。 

4、盛装过化学品的空容器 清洗后入纸箱 

5、沾染化学品的实验耗材等废弃物 
根据毒害性大小选择

不同颜色包装物 

感染性 

废物 

携带病原微生

物具有引发感

染性疾病传播

危险的实验废

物。 

1、含病原微生物的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

包括：  

 棉球、棉签、纱布及其他各种敷料;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

次性医疗器械;。 
高压灭菌或化学消毒

处理后用黄色专用包

装物。 
2、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3、各种废弃的医学标本。 

4、废弃的血液、血清。 

5、动物手术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

器械视为感染性废物。 

病理性 

废物 

实验过程中产

生的人体废弃

物和医学实验

动物尸体等。 

1、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组织、器官等。 

黄色专用垃圾袋 
2、医学实验动物的组织、尸体。 

3、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腊块等。 

损伤性 

废物 

能够刺伤或者

割伤人体的废

弃的实验用锐

器。 

1、医用针头、缝合针。 

制式锐器盒 
2、各类医用锐器，包括：解剖刀、手术刀、备皮刀

等。 

3、载玻片、玻璃试管等碎器皿。 

注：所有包装应密封无渗漏，废液桶和锐器盒废物容量不得超过容器的四分之三。 

  



 

 

注： 

1.放射性物质污染、剧毒物质污染、感染性微生物危险度 3 级（含）以上污染实验动物尸体由

实验室按放射性废物、感染性废物处置流程进行处理。 

2.批量的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具不得丢弃在生活垃圾箱内，应送至医疗垃圾回收站处

理。 

3.废物包装物或者容器应符合《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要求。 
  

教 学

科 研

活 动

产 生

废物 

是否在实验废物

范围（上表）内 城市废弃物/生活垃圾 

是否为化学性废物 

是否

为感

染性

废物 

系统填报，送医疗垃圾站集中，交

无害化处理中心。 

是 否

为 实

验 动

物 尸

骸 

高压蒸汽灭菌或

煮沸灭菌 

如培养液、血液等加漂白粉

2h 左右消毒处理或煮沸。 

否 

按实验室化学废物

分类收集指引进行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可重复利用的耗材，用

1g/L 有效氯浸泡 2-6h，

洗涤，用时再蒸气灭菌 

是否是损伤性废物 

报广州市卫生处理中心。 

制式锐器盒 黄色专用包装 

否 

污水处理系统或无害化处理中心 

否 
是否为生物

废液 
是 

是 
是 

系统填报，送动物尸骸

接收点冷冻保存 



 

  

实验活动

产生实验

室废物 

是否在危险化学废物

范围内 
一般化学

废物 

进行处理后倒入排污系统或作

为城市废物进行处置 

是否含放射性物质 按放射性废物分类处置指引进行 

是否含剧毒物质 
剧毒化学品的废液、过期的剧毒品及使用后的

包装必须统一收存，妥善保管。 

是否为有机溶剂 

是否为 PH≤2 的液态酸 

装入其他盐类废物容器。应及时做好

登记，注意倒入物的相容性。 

装碱类废物容器内。存储时应远离酸

及一些性质活泼的物质。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汇总，报广东省固

体废物管理系统，制作转运联单。通知

各实验室转运时间、集中点。 

装非卤素有机废物回收容器 

原瓶回收，分类收集。外包装上需附清单。 

各实验室按通知时间在系统内填写《危

险化学废物转移申报表》提交。 

是否含卤素 装卤素有机废物容器 

是否 PH≥12.5 的液态碱 

否 

是 

是 

有机酸装有机酸废物容器，无机酸装无

机酸废物容器。存储时应远离活泼金

属、氧化性酸及易燃有机物、相碰后即

产生有毒气体的物质。 

是否为过期试剂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各实验室应按时按通知指定实验室废物集中地

点进行称重、转移，交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

单位进行处置。 

否 

否 

是 



注：1.危险化学废物的范围 

◆废化学试剂、药物、药品(含废旧化

学试剂、化学药品及制剂、兽用药品、

生物药品及制剂) 

◆含汞废物 

◆含铬废物 

◆含铅废物 

◆含锑废物 

◆含碲废物 

◆含镍废物 

◆农药废物 ◆含钡废物 ◆氟化物废物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废物溶剂废物 ◆含铊废物 ◆含酚废物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含砷废物 ◆含醚废物 

◆多氯（溴） 联苯类废物 ◆氰化物废物 ◆含硒废物 

◆精（蒸） 馏残渣 ◆含铍废物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 

◆有机磷化合物废物 ◆含铜废物 ◆含锌废物 

◆爆炸性 废物 ◆含镉废物 ◆石棉废物 

◆废酸（PH≤2 的液态酸〉 ◆废碱（PH≥12.5 的液态碱） 

*参考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一般化学废物的范围 

◆不在危险化学废物范围所列出的固体物质或溶液（PH＝6-10）。 

◆含低化学成分的冲洗液及擦拭纸巾。 

◆实验室使用的家用化学品，如肥皂和清洁剂等。 

◆常见金属：如铜、铁、锌、锡等。 

◆浓度在的规定限度以下的稀酸碱（见危险化学废物范围）。 

◆含有很低浓度（100ppm 或更低）化学品的液体。用活性炭或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可经污

水渠排走。用完的活性碳及离子交换树脂将做为危险化学废物处置。 

◆中性盐等。 

  



 

 

 

实验废物 是否含放射物 

其他实验室废物 

城市废物/生活垃圾 

是否为废放射源 
是 否 长 半 衰

期、毒性大或

动 物 尸 体 废

物。如：3H、

14C 等。 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注明产

生原因、编号、核素名、购源

日期、活度、所属部门、用途、

理化状态等。 

不锈钢

或玻璃

罐贮存 

交专业资质公司处理 

三级衰变池排放 

是 

否 

是 

是否为

液体 

否 

是 

否 

是 

否 

单独收集存放。包装与存放

应符合国家标准与规定，有

辐射标志，防火、防水、防

盗，专人保管。 否 

是否短

半衰期 
是 

贮存 8－10 个

半衰期。如：

32P、51Cr、131I、

125I 等 

否 


